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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綜合大樓  
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秘書  

詹詠儀女士  

 

 

詹女士：  

 

 

政府康樂管理督導人員總工會的  

五天工作周意見書  

 

您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致公務員事務局的信件已

悉。就信中所轉達政府康樂管理督導人員總工會有關五天工作

周的意見，我們的回應載列於附件。  

 

 

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 

 

 (余懷誠                 代行  )  

 

 

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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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 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  

 

 

  



 

附件 

 

 

 

政府就政府康樂管理督導人員總工會  

五天工作周意見書的回應  

 

 政府自2006年分三階段實施五天工作周，政策目的是在

不影響政府服務整體水平及效率，以及不增加納稅人負擔的情

況下，提高員工的家庭生活質素。在這個政策目標下，我們鼓

勵各政策局及部門在緊守以下四項政策原則的情況下，推行五

天工作周︰  

 

(一 )  不涉及額外人手資源；  

(二 )  不減少員工的規定工作時數；  

(三 )  不削減緊急服務；以及  

(四 )  在星期六／日繼續維持必需的櫃台服務。  

 

 政府康樂管理督導人員總工會在信中建議爭取額外人手

以達致全面落實五天工作周，並不符合上述第一項政策原則。

因此，該會的建議並不可行。  

 

 政府理解公務員員工希望實行五天工作周的訴求，但為避

免影響公共服務的水平和效率，以及須符合上述的四項政策原

則，並非所有公務員均可以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。就康樂及文

化事務署的康樂助理員職系而言，經過部門與職方的溝通，現

時該職系部分人員，包括在樹木組及個別康樂場地／設施 (如

公園及遊樂場 )工作的人員，已經實行五天工作周。另外，部

分在泳池或泳灘工作的康樂助理員職系人員，在有關場地季節

性關閉期間亦會獲安排按五天工作周的模式工作。近兩年，該

署更先後為三個康樂場地（即荔枝角公園、九龍寨城公園和賈

炳達道公園）的康樂助理員職系人員推行五天工作周試行計

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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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務員事務局會繼續鼓勵仍未全面落實五天工作周的部

門在諮詢其員工，以及在緊守四項政策原則的可行情況下，研

究讓更多員工按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。 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二零一七年四月  

 

  




